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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捐赠事项概述 

为开展联合办学，积极发展基础教育，打造国际化教育平台，本着“优势互

补、互利互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北外基金

会”）三方签署了《捐赠协议书》，公司拟分期向北外基金会总计捐赠4000万元人

民币，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基金”，专项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建设发展。 

上述捐赠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捐赠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捐赠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捐赠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 

丙方：北京外国语大学 

第一条  捐赠资产： 

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资金肆仟万元人民币整。 

第二条  受赠方：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捐赠，并同意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

做好捐赠资金的管理工作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条  捐赠交付： 

1、肆仟万元人民币为本协议累计捐赠总额。 

2、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二个月之内，甲方支付第一笔捐赠款贰仟万元人民币。 

3、余下贰仟万元人民币款项在后续五年内支付，即 2017 年至 2021 年的

每年 12 月 30 日之前支付肆佰万元人民币捐赠款。 

4、乙方收到本次捐赠资金后，应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凭证，并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关制度及本协议规定妥善管理捐赠资金。乙

方应协助甲方办理相关税额抵扣所需事宜（如需）。 

第四条  捐赠资金使用： 

以累计捐赠的肆仟万元人民币资金为初始资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

金会下设立专项子基金：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教育

基金，专项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建设发展。 

乙方运营管理“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基

金”的相关工作人员费用及行政办公费用将从捐赠款中支出，并依据《北京外国

语大学捐赠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 

乙方应就本协议项下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向甲方提交报告，接受甲方检

查监督。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为教育部直属、“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首批国家“211 工

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

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本次《捐赠协议书》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与北京外国

语大学在教育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交流，有助于为公司和行业储备优质教育资源及

优秀人才；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知名度、影响力及竞争力，助推公司战

略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次捐赠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三方签订的《捐赠协议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0 日 




